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專科教室管理要點
99年9月14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
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本辦法所稱之教室，為N401、N401-1、N402、N404、N408等。

二、開放時間：8：00至18：00固定教學活動以外時段；其他時段得另外提出申請。
三、申請程序：最晚於使用日前二天至系辦登記使用時間及教室。
四、教室之使用以課程教授與練習用途為主。
五、教室為共同空間，為不影響他人使用權益，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入內，亦不得任意更動或拆卸教室內教學設備(例如：課桌椅、麥克風等)。下課或借用結束時，務必將個人垃圾及物品攜離教室、並將教室內電源關閉。

六、本系管理之教室之對外借用，比照本校收費標準。
七、本系如需緊急使用系管理之教室時，得於使用日二週前通知借用單位取消使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。

八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之，修訂時亦同。
